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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委託辦理 

「客庄智慧觀光串聯行銷計畫」勞務採購案 

需求規範說明書 

壹、計畫目的： 

為提供遊客更便利的服務，並以遊客需求為導向，導入客庄小旅行智慧遊

之導航、導遊、導覽、導購等服務，爰擬將浪漫客平台及ＡPP 智慧觀光服

務功能優化，並新增桐花祭、樟之細路專區資訊，提升網站觸及率、瀏覽

量與導購成交率，共同推廣客庄觀光產業(社區藝文、文創、產業及農特

產)，帶動觀光休閒人潮，以達提升社區經濟的政策目的。 

貳、履約期程：自決標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。 

參、經費規模： 

總經費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,900萬元為上限（含稅）。(為跨年度預算：110

年預算占 50%，計 950萬元；111年預算占 50%，計 950萬元。(111年度所

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，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64條規定

辦理。)廠商所投服務建議書報價超過預算者為不合格標，不予減價機會。 

肆、委託服務內容： 

項  目 規    格 
數  

量 

備  

註 

【1】專案人力需求 

【1-1】 

成 立 工 作

小組 

1. 成立 3 人以上工作小組:須包含計畫主持人 1 名、專業人員 2

名，於執行本計畫期間，記錄相關會議、活動過程，本會得視

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，以檢視計畫執行狀況，討論

雙方應配合及協調事項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 

 

 

【1-2】 

組 成 遴 選

委員會 

1. 組成「桐花小旅行」遴選委員會:廠商須提具行銷、休閒與遊憩

規劃管理、旅遊、文化創意產業或其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至少

4類共 24 人之名單(須含學歷、經歷及專長)，以供本會核選組

成遴選委員會，負責協助報名徵件及相關標準之審定作業。 

2. 辦理遴選作業: 

(1)報名對象:全臺各縣(市)地方政府。 

(2)遴選作業:依本會訂定之「桐花小旅行補助計畫」，擬定書面

如規

格。 

補助

計畫

另由

本會

提

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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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遴選機制，至少擇優遴選 50項以桐花步道為核心之套裝遊

程或體驗活動，及辦理遴選作業(含遴選委員出席聯繫、相關費

用支付及會議紀錄繕整等行政事宜)。 

【1-3】 

成 立 顧 問

團 

聘請客家文化資產、環境景觀營造、生態旅遊、自然地理等相關

領域之專家學者成立至少 5 人之顧問團（每一專業領域至少各 1

人），針對「樟之細路」六條主線以辦理諮詢會議及現地訪查等方

式，盤點及蒐集適合建立客庄智慧綠色觀光示範點之相關資料。 

至少

5人 

 

【2】浪漫客網站及ＡPP 優化(現況及預擬優化後網站架構圖如附件 1) 

【2-1】 

臺 灣 之 美

專區優化 

擇以客家人口占比過半(50%)之 44 個客庄為優先區域建置互動旅

遊地圖系統，盤點在地特色文化、歷史故事、地方產業、環境及

生態保育等具觀光及永續發展潛力之資源，蒐整及串接在地特色

景點、美食餐飲等旅遊資訊，並以沉浸式互動導覽地圖，提供如

景點、食宿店家、交通設施、加油站、醫療院所、警察局、超商…

等 POI資訊，以大場景串聯旅遊點的小場景，並將場景導入影片、

照片、語音或簡介、路徑導航功能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2-2】 

建 置 客 庄

主 題 遊 程

攻略專區 

包含客庄小旅行、桐花小旅行及悠遊客庄，依主題遊程區隔客庄

品牌旅遊，並結合食、宿、遊、購、賞、行六大需求，運用多媒

體技術及 API 串接旅客所需資訊(含交通-如航班、台灣好行、公

車、You-Bike 站點、停車場等、氣象、店家、農特產及伴手禮資

訊)，說明如下: 

1. 「客庄小旅行」，精選 15 條客庄小旅行商品，並結合周邊食、

宿、購、熱門景點導入串聯行銷等。 

2. 「桐花小旅行」，提供獲選之 50個桐花小旅行體驗活動資訊(屆

時由本會篩選合適上架之小旅行體驗活動)。 

3. 「悠遊客庄」，為推薦遊程專區，分為自由行旅客自選旅遊規劃

系統(輸入旅遊天數、旅遊型態、交通工具…等)推薦行程；另

提供團、散客選擇之旅行業套裝行程或套票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2-3】 

建 置 樟 之

細路專區 

1. 以樟之細路 6 條示範道，就其交通便利性、在地特色等，規

劃健行等級(初、中及高級)推薦步行路線，及單日、多日建

議遊程及相關大眾運輸接駁工具等內容。 

2. 利用環景拍攝、導航路線功能等技術，建立至少 3 條樟之細

路主幹道與支線步道地形及地貌等相關圖資資料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2-4】 

建 置 友 善

導購系統 

於浪漫客網站建置小旅行體驗活動之銷售系統，建立代收機制及

金流系統外，並協助經典 15 條客庄小旅行體驗活動上架及販售。 

如規

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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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-5】 

建 置 智 慧

客服 

透過機器人客服系統，建立互動問答資料庫，設計關鍵字及對話

流程模組，自動回覆遊客所提問題或給予便捷資訊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2-6】 

多 國 語 系

翻譯服務 

應以境外旅客觀點於浪漫客網站及 APP 建置英、日語版介面，另

於浪漫客網站提供 google類神經網路服務，進行網站自動翻譯服

務，如：韓、印尼、越南、印度、德、法、俄羅斯等語系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2-7】 

取 得 網 站

無 障 礙 規

範 2.0版 

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訂之「網站無障礙規範 2.0 版」檢測等

級之政府網站無障礙 AA規範進行網站設計，以保障身心障礙者資

訊取得之權利。 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3】建構桐花花況資訊分析系統 

【3-1】 

建 構 桐 花

花 況 資 訊

分析系統 

利用數位工具(例如:IOT等技術)，蒐整 111年期間桐花生長地區

相關數據，擇定 10 處（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優先）建置相關設備

(如微氣象站及縮時攝影等)，並建構桐花開花預測模型，再透過

相關科技工作呈現(如 RWD 響應式網頁)等方式，方便旅客配合花

況安排行程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4】行銷推廣 

【4-1】 

整 合 推 廣

活動 

規劃客庄智慧觀光行銷策略，進行網路及實體整合推廣活動，以

提升本會浪漫客網站、APP使用率為目的，包含: 

1. 網路行銷:  

(1)辦理 2 次網路 KOL 話題行銷，須結合本會浪漫客網站、APP

相關功能與服務，廠商須於投標時提出擬合作對象、執行規劃

及行銷手法…等，供本會選擇。 

(2)規劃至少 1 種樟之細路線上互動體驗活動，可透過蒐集圖章

或拓印等活動，提高民眾參與動機，豐富遊玩體驗。 

2. 講座分享:  

報名對象:廠商須邀請網紅於線上辦理至少 3 場講座(每場次以

1小時為原則)，並利用「數位行銷」宣傳講座資訊，邀集旅行

業者參與，針對客庄小旅行或樟之細路進行推廣；以交流互動、

經驗分享或專題演講方式進行講座分享；每場次以至少 30人參

加為原則。 

3. 踩線活動:以本會精選之 15 條小旅行遊程路線，辦理 6 場踩線

活動，每場邀請 4 位名人(如健行、生態、媒體、企業領導類)

共同走訪。  

如規

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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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4-2】 

文 宣 印 製

及寄送 

配合獲選之桐花小旅行體驗活動設計相關文宣(含浪漫客網站及

APP Qrcode)，並印製及寄送文宣資料，共至少 300 張；以 A1 尺

寸，200 磅以上彩印雙銅紙霧面，廠商另應提出寄送規劃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5】其他 

【5-1】 

保險 

1. 為確保本計畫執行踩線活動期間之人員安全，於活動辦理期間

投保旅遊平安險(以廠商為被保險人)，其投保金額每人不得低

於 200萬元，承保範圍包含：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20萬元。 

2. 旅遊平安險單應於活動前送交本會備查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【5-2】 

結案事宜 

1. 結案報告書等相關文字檔、PDF 檔、照片(所附照片部分，至

少應有 300 張，照片解析度須達 800 萬畫素以上)、影片(所

附影片部分，至少應有 1080HD 畫質)、JPG 圖形檔及其他原

始檔，交由本會結案並留存；另須提具本計畫量化統計資料

(銷售額、其他可量化數據)。廠商應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前

提送結案報告書及契約應交付文件辦理結案，紙本與電子檔

各 3份。 

2. 相關電子檔應以光碟儲存，並於光碟原標清楚標示內容、讀

取軟體需求等，並附保存盒。 

如規

格。 

 

上述規劃與內容僅為本會初擬提案，廠商得依主要項目、時間及經費額度

等條件，研提更佳創意構想與規劃內容，以擴大辦理效益。 

伍、辦理期程查核： 

時程 工作項目 

第 1 期 

(決標日起 40 日內) 

提交本案工作之細部執行計畫（含期程，其具體執

行內容仍須本會另行同意後執行）。 

第 2 期 

(110 年 11 月 30 日前) 

1. 成立工作小組、顧問團隊及遴選委員會，並完成

桐花小旅行遴選作業。 

2. 完成浪漫客網站及 APP優化架構細部規劃。 

3. 完成規劃互動旅遊地圖系統管理平台系統功能圖

資及架構，盤點 20個客庄資訊。  

4. 完成 5 條「客庄小旅行」上架、規劃樟之細路 6

條示範道圖資及 1條環景拍攝作業。 

5. 完成桐花花況資訊分析系統規劃架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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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期 

(111 年 5 月 31 日前) 

1. 完成客庄主題遊程攻略專區、智慧客服、多國語

系翻譯服務，其中， 3月 1日前須完成桐花小旅

行遊程上架。 

2. 完成規劃互動旅遊地圖系統管理平台系統功能，

盤點 44個客庄資訊。 

3. 3月 31日前完成桐花花況設備裝設。 

4. 完成 1 場次 KOL 行銷及進行樟之細路線上互動體

驗活動、2場線上講座分享、3場踩線行程及文宣

印製及寄送。 

第 4 期 

(111 年 11 月 30 日前) 

1. 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全案計畫工作項目，

並檢送全案結案報告書一式 3 份(含電子檔)。 

2. 辦理本案結案驗收事宜。 

陸、其他 

（一）侵權責任承擔：履約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，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

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（二）服務建議書一式 12 份，一律以 A4 紙張中文橫式撰寫（圖表可用 A3 紙

張製作摺成 A4 尺寸）。首頁須加蓋投標廠商及負責人印章，第 2 頁為目

次及頁碼索引，其次為本文，請依序編頁碼排列整齊，雙面印刷左側裝

訂；製作服務建議書及契約簽訂前所需之成本由廠商自行負擔，依前述

委託服務內容及下列規定撰擬： 

     1.執行計畫內容：依據委辦事項（含本案執行構想、理念、計畫內容、工

作項目、執行進度、實施方法與步驟、整體空間規劃草案、執行期程、

預期效益、相關文宣試編設計樣稿等）逐項敘明，另以表格方式簡要敘

明提供服務數量及規格。如能提供其他附加價值，亦得於服務建議書內

說明。 

     2.計畫內使用之軟、硬體設備及資源等。 

     3.本案經費執行財務規劃：預估本案所需之各項明細費用，依工作項目及

規劃內容，具體填寫數量、規格、單價及總價（含稅），並參照本會經費

明細表格式（如附件）編列。 

     4.廠商執行本案工作人員編組、簡介組織團隊：應詳列公司、團隊組織及

專責成員、分包廠商，所列工作人員（係指服務建議書(企劃書)內所列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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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）其中非屬廠商員工者，應事前徵詢其同意始列入服務建議書；以上

人員之構成應符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

等相關規定；併請檢附同意書；符合上開規定未檢附同意書者，列入評

分之參考。 

     5.計畫執行工作流程及時程進度管制規劃。 

     6.附件內容應包括投標廠商簡介及曾經辦理相當規模（或以上）之相關活

動實績（得標承作部分，不含分包）或其他有關事項。 

     7.廠商企業社會責任（CSR）指標：廠商企業社會責任(CSR)指標：包含近

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性加薪（普遍性加薪係指 80%以上員工獲得加薪；另

配合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依法調升者非屬加薪）、於履約期間給予全職

從事本勞務採購案之員工薪資(不含加班費)至少新臺幣 3 萬元以上、提

供員工「工作與生活平衡」措施(如友善家庭措施 【如育嬰假或侍親假】、

友善性別【含多元性別】、友善族群、員工協助方案、企業托兒、健康促

進、彈性工時與工作安排措施等) 及近一年度綠色採購申報金額，並須

提供加薪公文或公告、團體協約、勞資會議紀錄、工資清冊、近一年度

綠色採購申報金額…等證明文件。 

（三）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據「政府採購法」及相關規定辦理；截止收件日

前本會對招標事項如有變更，得修改另行公告之。 

柒、本專案過程中，如有相關資通系統產生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 

(一) 廠商應遵循『資通安全管理法』、『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』及各相關

辦法，並遵循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訊安全規範。 

(二) 廠商應遵循客家委員會各項資訊安全規範需求。 

(三) 系統主機需安裝防毒軟體並即時更新病毒碼，並定期更新。 

(四) 主機、資料庫、系統及使用者密碼規則之定義，應參考行政院所頒訂之

政府組態基準(Government Configuration Baseline)。 

(五) 所設計程式應做好輸入查驗(Input Validation)工作，並對使用者輸入

資料之長度、型態、特殊字元及特殊指令等，確實加以過濾與處理。 

(六) 廠商須配合客家委員會於辦理第三方驗證稽核及內部稽核時，提供稽核

所需資料及派員現場協助並接受稽核。客家委員會亦得對廠商內部涉及

本案人員、設施與作業管理程序等，進行不定期資安稽核作業。如有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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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違反客家委員會資安相關規定之事實者，客家委員會依相關法令對廠

商提出賠償要求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。 

(七) 廠商應提供下列資安檢測服務，並配合客家委員會執行各項資安演練。 

1.於系統上線前提供網站弱點掃描服務，並於檢測完畢後提供報告書且

負責修補改善，以及針對中、高風險完成修補後改善完成亦需提供改

善修補報告，弱點防範之範圍至少應包含弱密碼、SQL Injection 及

XSS等常見弱點或漏洞。 

2.配合客家委員會及相關單位之弱點掃描、滲透測試等資安檢測，於檢

測完畢後針對中風險於 2個月內、高風險於 1個月內負責修補改善。 

3.系統上線前應進行系統測試，並檢付測試報告。 

(八) 廠商於專案結束後，產出的資通訊系統若需保留，需納入本會資通安全

管理制度、若無需保留，需將系統確實下架後通知本會確認，並依本會

需求交付備份。 

捌、本專案如若有相關人員作業及服務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 

(一) 廠商專案人員應簽署保密同意書/保密切結書。 

(二) 廠商作業人員出入客家委員會辦公場所，應遵守客家委員會資通安全規

範要求及配合安全管制、門禁管理、作業管理等措施且不得私自接取客

家委員會之網路。 

(三) 廠商於作業過程中，應至少完成移除或關閉不需要使用之功能服務、系

統元件或偵錯介面、網路服務及服務埠。 

(四) 廠商提供之服務禁止使用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(軟體、硬體及服

務)。 

玖、本專案如若涉及個人資料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 

(一) 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廠商應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要

求，執行各項個人資料管理相關措施。並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8條要求，

接受客家委員會之監督，必要時得到場進行查核。 

(二)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，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，

應包含資料安全稽核機制以及使用紀錄、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之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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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個人資料透過任何應用程式(網頁、電子信件、通訊軟體等)進行傳輸、

儲存、查詢、電子資料提供時，應加強傳輸過程資料加密、身分鑑別及

防火牆等資訊安全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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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委託辦理 
「客庄智慧觀光串聯行銷計畫」勞務採購案 

經費明細表 
項

次 

工作項目 單價

(元) 

單

位 
數量 總價 說明 

1 

成立工作小組 

1-1 成立工作小組 
 
人 3   

1-2 組成遴選委員會  式 1   

1-3 成立顧問團  人 5   

1-4 …      

小計   

2 

浪漫客網站及 app優化 

2-1 整併台灣之美專區 
 
式 1  

 2-2 建置客庄主題遊程攻略專區 
 
式 1  

 
2-3 建置樟之細路專區 

 
式 1 

  
2-4 建置友善導購系統 

 
式 1 

  
2-5 建置智慧客服 

 
式 1  

 
2-6 多國語系自動翻譯系統  式 1   

2-7 取得網站無障礙規範 2.0版  式 1   

2-8 …      

小計   

3 

建構桐花花況資訊分析系統 

3-1 建構桐花花況資訊分析系統 
 
式 1 

  
3-2 建置桐花偵測微氣象站  組 10   

3-3 建置縮時攝影設備  組 10   

3-4 …      

小計   

4 

行銷推廣 

4-1 網路行銷  式 3   

4-2 講座分享  場 3   

4-3 踩線活動  場 6   

4-4 文宣印製及寄送  張 300   

4-5 …      

小計   

5 

其他 

5-1 保險 
 
式 1 

  
5-2 雜支 

 
式 1   

5-3 行政管理費  式 1   

5-4 …      



「客庄智慧觀光串聯行銷計劃」需求規範說明書 

 1-10 

 小計   

6 營業稅 
 
式 1   

 小計   

 總計(含稅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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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現況及預擬優化後網站架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:架構名稱僅為暫定，需另行提案。 
 


